
項

次
補(捐)助機關

受補(捐)助對象所

歸屬之直轄市或

縣（市）

受補(捐)助對象 補(捐)助事項或用途 核准日期
補(捐)助金額

(含累積金額)

備

註

1 國軍退除役官兵

輔導委員會

全國性 社區志願服務人員 交通及誤餐費 115年1月至3月 21,435,544

2 國軍退除役官兵

輔導委員會

全國性 退除役官兵、眷屬及遺

眷

急難救助金、三節慰問金 115年1月至3月 82,794,529

3 國軍退除役官兵

輔導委員會

全國性 「八二三及六一九戰

役」參戰義務役官兵(含

金馬自衛隊)未就養榮民

八二三參戰義務役官兵年節慰

問

114年12月10日 19,524,000

4 國軍退除役官兵

輔導委員會

全國性 榮民 補助身心障礙、生理機能障礙

與孱弱榮民所需各項醫療輔具

等經費

115年2月至3月 13,185,607

5 國軍退除役官兵

輔導委員會

全國性 就養榮民 就養榮民給與 115年1月至3月 2,011,898,147

6 國軍退除役官兵

輔導委員會

全國性 就養榮民 就養榮民養護材料費 115年1月至3月 3,754,907

7 國軍退除役官兵

輔導委員會

全國性 就養榮民 就養榮民住院年節慰問 115年1月至3月 223,500

8 國軍退除役官兵

輔導委員會

全國性 退休人員 退休人員年節慰問金 115年1月、2月 342,000

9 國軍退除役官兵

輔導委員會

全國性 退除役官兵眷屬 退休及贍養官兵眷屬水電費等

價差補助

115年1月至3月             79,678,256

註: 1.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(捐)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第7點規定辦理。

2.「核准日期」及「補(捐)助金額(含累積金額)」係指補(捐)助案件之核定日期及核定金額。
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單位預算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(捐)助經費彙總表

115年度截至第1季止

單位:元


